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泰瑞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机器”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4 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泰瑞机器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部分境内销售业务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进行的，融资租赁公司作为购买

方向公司采购机器设备，客户作为承租方以融资租赁方式向融资租赁公司租赁机

器设备并支付融资租赁费。 

公司关联方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融资租赁公司拟向公司采

购商品以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 

2、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本次预计 2018 年将与关联方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预计金额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注塑机、零配件 1,800 

合计 
 

1,8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 26 楼 07-12 室 

法定代表人：张向阳 

注册资本：1,065,000 万元 

营业期限：2008 年 10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与股权相

关的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

资相关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顾问服务；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开展的其他业

务。 

关联关系：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

事陈祥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2、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300 号名人商业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任澎 

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 

营业期限：2004 年 07 月 0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关联关系：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4.9%的股份，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公

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向公司采购商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

司销售商品仅限于注塑机整机及其周边设备、零配件业务。按照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规定，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公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

易。2018 年度该项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1,800 万元人民币。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不涉及买方信贷模式和对外担保事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

项交易占公司总交易量的比例较小，公司业务不会因该项交易的发生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亦不会对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及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联董事陈

祥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以 8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前，已经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经审核，我们认为：

公司 2018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诚信、市场化的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补充预

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爱建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泰瑞机器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公司与关联

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将遵循自

愿、平等、诚信、市场化的原则，严格按照《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相关要求执行。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

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综上，爱建证券对泰瑞机器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华                   富博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